
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公費生義務服務切結書 

學生       為本校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  學年度

師資公費生，配合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師資公費生義務服務規

定，服務機構(單位)非本人二等親相關服務機構(單位)，以增

進個人教育專業知能及行政能力，以此據證明，若有違反，此

義務服務相關服務證明不予採認。 

 

 

 

立同意書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      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此致 

   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


